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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通讯 
 

 

关于广东海外建设总公司（清盘中）（裁决日期：2023 年 5 月 17 日）。 

简介 

在最近由陈静芬法官作出的判决中，香港法院就内地管理人申请跨境认可和协助作出了解释。 该判决书所阐述的原则和做法与

先前一些类似申请的决定是一致的，希望此将为香港特区以外的破产从业人员，特别是内地管理人带来信心。 

背景介绍 

广东海外建设总公司是一家在中国內地设立的私人公司。该公司未能支付一笔判定债项，判定债权人随后向法院申请了该公司

的破产令。广州法院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任命了公司的管理人，并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基于公司破产原因颁发了破产令。 

在 2022 年 11 月 15 日，广州法院向香港法院发出了一封请求书，请求认可和协助。经调查发现，一些香港公司的已发行股份

是以该公司名义登记的。随后，管理人向香港法院提出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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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决定 

陈静芬法官颁发了认可和协助令，原因在于：(i) 该公司的破产程序为集体清偿程序；(ii) 破产程序在中国內地进行，而中国內

地为该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利益中心；(iii) 该公司在香港拥有重要资产，故所需的协助对该公司及管理人履行职责至关重要；(iv) 

所请求的认可和协助令符合法院实体法律和公共政策。 

香港法院对合作机制以外的申请的态度 

在 2021 年 5 月 14 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一个合作机制，该机制规定中国内地和香港相互认可破

产程序和相关人员（以下简称“合作机制”）1。请参见我们之前的文章链接。目前，深圳、厦门和上海是合作机制在内地的试

点城市。香港律政司已经发布了《内地破产管理人向香港特区法院申请认可和协助的程序 - 实用指南》（以下简称“实用指

南”）来指导相关程序。 

 

尽管法院认识到该申请并非基于合作机制，但法院认为，在未来的申请中，即使请求书是由三个试点城市以外的内地法院发

出，也应遵循《实用指南》的规定来处理。法院解释称，虽然《实用指南》和《最高人民法院意见》规定了向有关法院提出申

请的方式，但管辖权应依据现行法律来确定。 

 

本案中法院的考虑与之前的两个判决一致，该两个判决都涉及合作机制实施后，由来自试点城市以外的内地管理人员提出的申

请2。 

 

法院还指出，命令的条款必须根据具体公司情况制定。在本案中，由于已确定需要由管理人员控制的资产，因此命令中应详细

列出该资产的具体细节。 

香港认可和协助的标准 

法院确认，在普通法中可以找到香港法院认可和协助另一司法管辖区法院任命的管理人员的司法管辖权。有关认可和协助所需

满足的标准如下概述： 

 

(1) 在普通法中，认可和协助香港以外的管理人员的权力并不取决于协助法院是否已对公司启动清盘程序，而是根据

国际私法原则被要求认可在注册地任命的管理人员为合法代理人。 

 

(2) 申请人必须向法院证明： 

 

(a) 香港以外的破产程序为集体清偿程序，其中包括在大陆法系司法管辖区内开启的程序;  

 

(b) 香港以外的破产程序是在公司主要利益中心所在的管辖区进行的；以及 

 

 

 
1 合作机制的框架基于两个文件，分别是：（i）《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和

（ii）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意见”）。 

2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2021] HKCFI 2897（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2021[ HKCFI 3817（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www.shlegal.com/insights/a-crucial-step-mutual-recognition-and-assistance-to-insolvency-bankruptcy-proceedings-between-hong-kong-and-the-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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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供协助对于管理香港以外的公司的清盘或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是必要的，并且该命令符合援助法院的

实体法律和公共政策，因此不适用于已经由其他计划适当处理的目的。 

 

(3) 关于向管理人员提供协助的范围和条件，当局表明，法院已向香港以外的管理人员提供以下协助：(a) 掌控公司资

产；(b) 暂停针对公司资产的当地诉讼；以及(c) 从第三方获得和收集与公司有关的信息和文件。 

法院所述方法与内地管理人以往的申请一致（如需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此前的文章）。考虑公司主要利益中心的所在地是非

常重要的，正如在 Global Brands Group Holding Limited (in liquidation) [2022] HKCFI 1789 一案的判决中所提出的

标准（请参见我们此前的文章）所述。 

评论 

该判决再次确认了普通法允许法院认可并协助由另一司法管辖区法院任命的管理人员的原则。 

 

法院对本案申请的处理与过去类似申请的处理一致，这一点值得欢迎。 

 

迄今为止，自合作机制实施以来，香港法院已签发三份认可和协助内地管理人员的命令，而且这些命令都不在三个试点城市之

内。我们希望合作机制能够尽快扩展到中国内地更多的城市。 

 

https://www.shlegal.com/news/first-recognition-order-granted-by-the-hong-kong-court-to-prc-insolvency-practitioners
https://www.shlegal.com/insights/global-brands-common-law-foreign-recognition-regime-is-alive-and-well-with-a-new-comi-test-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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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邓庆琳 

合伙人 

电话: +852 2533 2881 

电邮: alexander.tang@shlegal.com 

 

  

 

 

  

罗夏信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拥有超过1300名员工，其中包括190多位合伙人，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达成商业目标 — 客户包

括上市及私人企业、各大机构和个人。   

我们的团队集合了才思敏捷的专业人员，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在最恰当的时机由最适当的人员为客户提供最恰如其分

的建议。秉承法律人才的最高标准，从而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我们为客户针对实际情况，提供实用而专业的建议 。  

我们的总部设在伦敦，并在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设有八个办事处。不仅如此，我们还与其他顶级的律所建立了紧密的

联系。凭借多元化的专业知识和多重文化，我们不仅对当地的情况有更强的洞察力，同时也有能力提供无缝的国际化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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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briefing is current as at the date of first publication and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 It is not intended to 

provide legal advice. Unless you have consented to receiving marketing messages in relation to services of interest to you in your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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